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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9           证券简称：仁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7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协议转让终止的公告 

控股股东平达新材料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陈泽虹女士保证信息披露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公司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陈泽虹女士提供的信息一致。 

 

近日，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仁智股份”）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平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达新材料”）及实际控制人陈泽虹女士

通知，其就终止并解除双方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协商一

致，双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以下简称“《解除协议》”），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转让概述 

陈泽虹女士受平达新材料委托参与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西藏瀚澧电子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仁智股份 81,387,013 股股份进行的公开司法拍

卖并竞得股份，2024 年 3 月 25 日，陈泽虹女士与平达新材料签订了《股份转让

协议》，约定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陈泽虹女士司法拍卖竞得的公司 81,387,013

股股份转让给平达新材料，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18.64%。具体信息详见公司于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原大股东股份司法拍卖收到<执行裁定书>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内部协议转让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

016）、《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二、本次股份转让终止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协议转让的股份尚未办理完成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经陈泽

虹女士与平达新材料双方协商一致，现决定终止并解除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并

签署了《解除协议》。《解除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转让方）：陈泽虹 

身份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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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受让方）：平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04N835 

 甲方系乙方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甲方与乙方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

于深圳市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下称“《转让协议》”或原协议）。甲乙双方

尚未办理完成原协议中约定的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现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

终止并解除前述《转让协议》事项，并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双方于 2024 年 3 月 25 日签订的《转让协议》

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解除，双方均不再基于原协议享有任何权利或承担任何义务。 

第二条 双方一致确认，《转让协议》中，因甲方取得标的股份系代乙方取得，

取得时支付的竞拍款全部由乙方支付，甲方未收取乙方转让价款，因此本协议不

涉及转让价款的结算。 

第三条 本协议签署后，甲乙双方无论是否签署新的协议，均不影响本协议的

效力。 

第四条 本协议未尽事宣，原协议如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如无约定的由甲乙双

方另行沟通明确。 

第五条 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纠纷，双方可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不愿通过

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任何一方有权将本协议项下产生的任何

争议提交给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第六条 本协议经甲方签字，乙方盖章及委派代表签字或签章后成立并生效。 

第七条 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

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本次股份转让终止对公司的影响 

平达新材料及陈泽虹女士为一致行动人，陈泽虹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81,387,013 股股票，平达新材直接持有公司 1,762,100 股股票，其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83,149,113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9.51%。本次协议转让终止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陈泽虹女士，公司控股股东由平达新

材料变更为陈泽虹女士。本次协议转让终止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正常生产经营

产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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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协议转让终止事项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

不存在因本次终止协议转让而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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